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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bookmark: _Toc215222419][bookmark: BookMark2]前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长沙市儿童福利院、湖南省民政厅、重庆市爱心庄园、湖南省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重庆市民政局、重庆市档案馆、湖南誉元档案管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南京市社会儿童福利院、南宁市社会福利院、呼和浩特市儿童福利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bookmark: BookMark4]

儿童福利机构业务档案管理规范
[bookmark: _Toc208480603][bookmark: _Toc654820743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478582812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202397145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15222177][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208478937][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215222420][bookmark: _Toc97195091][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208479232][bookmark: _Toc17233333]范围
[bookmark: _Toc26648466][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24884212]本文件规定了儿童福利机构业务档案管理的基本原则、总体要求，收集与整理、归档、保管与利用、信息化建设等方面的管理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儿童福利机构业务档案管理工作。
[bookmark: _Toc53014473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881912617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08479233][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922211837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08478938][bookmark: _Toc97195092][bookmark: _Toc215222421][bookmark: _Toc208480604][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215222178]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bookmark: OLE_LINK1]GB/T 18894 电子文件归档和电子档案管理规范
GB/T 39784 电子档案管理系统通用功能要求
DA/T 31　　纸质档案数字化规范
DA/T 35　　档案虫霉防治一般规则
DA/T 62　　录音录像档案数字化规范
DA/T 68（所有部分）　　档案服务外包工作规范
DA/T 78　　录音录像档案管理规范
DA/T 89　　实物档案数字化规范
JGJ25      档案馆建筑设计规范
[bookmark: _Toc955346793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97195093][bookmark: _Toc208478939][bookmark: _Toc1995697948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15222179][bookmark: _Toc215222422][bookmark: _Toc2000217370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08479234][bookmark: _Toc208480605]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bookmark: _Toc215222180]儿童福利机构业务档案  business archives of child welfare institution
儿童福利机构在收留、抚养儿童工作过程中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文字、图表、实物、音像、电子数据等不同形式和载体的历史记录。
［注：源自《儿童福利机构业务档案管理办法》第二条］
3.2 
档案信息化  archival informatization
运用信息技术对儿童福利机构业务档案进行采集、整合、维护、处置和提供利用服务的档案管理提升过程和工作方式。
[bookmark: _Toc212118564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545746530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929805531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08479235][bookmark: _Toc208478940][bookmark: _Toc215222181][bookmark: _Toc208480606][bookmark: _Toc215222423]基本原则
[bookmark: _Toc215222183]完整性原则
应对所有收留、抚养儿童的业务档案实行集中统一管理，确保业务档案完整、全面反映儿童福利机构业务活动的全过程，不得损毁、丢失或随意移除业务档案材料。
[bookmark: _Toc215222184][bookmark: _Toc215222185]真实性原则
应按照一人一档工作要求，确保儿童福利机构业务档案真实、准确记录机构养育儿童养、治、康、教、社等各方面情况，不得篡改、伪造或随意修改业务档案内容。
[bookmark: _Toc215222186]动态性原则
应遵循动态管理工作要求，根据机构养育儿童成长变化情况，及时更新业务档案有关内容。
[bookmark: _Toc215222187][bookmark: _Toc215222188]系统性原则
应按照业务活动的内在联系和规律，对业务档案进行科学分类和系统化整理，建立业务档案全过程线上线下同步管理机制，为每名机构养育儿童建立专属传统载体业务档案和数字档案。
[bookmark: _Toc215222189]安全性原则
应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确保档案的安全、保密和长期保存，不应擅自查阅、摘抄、复印（复制）业务档案及有关内容信息，以及擅自公开或违规泄露业务档案及有关内容信息。
[bookmark: _Toc215222190]可利用性原则
应便于档案的检索、查询和利用，提高档案信息的可用性，实现数字档案的在线调取、实时查看、现实比对。
[bookmark: _Toc388308125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608354976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417156297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15222424][bookmark: _Toc208478941][bookmark: _Toc208480607][bookmark: _Toc208479236][bookmark: _Toc215222191]总体要求
[bookmark: _Toc208479237][bookmark: _Toc208478942][bookmark: _Toc208480608][bookmark: _Toc215222192]岗位人员职责
儿童福利机构应配备专门人员负责业务档案管理工作，配备的人员应相对稳定、熟悉业务、具备档案专业知识、严格执行保密制度等，并安排其定期接受档案管理业务知识培训。
儿童福利机构档案管理人员应负责业务档案的接收、归档、保管、利用、信息化建设等工作，对本机构涉及业务档案的相关科室（部门）的业务档案工作进行指导、监督和检查。
儿童福利机构档案管理人员应定期对业务档案进行安全检查，及时反映或解决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儿童福利机构业务经办人员应负责本部门在各项业务活动中所形成的各类档案材料的收集、整理、移交归档工作。
儿童福利机构应将业务档案管理工作列入儿童福利机构业务工作流程、工作计划，纳入各业务部门和业务人员岗位职责范围。
[bookmark: _Toc208480609][bookmark: _Toc208479238][bookmark: _Toc208478943][bookmark: _Toc215222197]管理制度要求
儿童福利机构应建立统一的业务档案归档、保管、利用、信息化等制度和应急预案。对采取外包方式进行业务档案管理的，应明确相关管理制度要求，并执行DA/T 68（所有部分）的相关规定。
[bookmark: _Toc208478944][bookmark: _Toc208480610][bookmark: _Toc208479239][bookmark: _Toc215222198]设施设备规范
儿童福利机构应设置业务档案管理工作用房，合理划分功能区域，配置档案柜、档案架以及消防设备、安全监控设备等必要的设施设备。
有条件的地方宜建设符合JGJ25规定的专门档案室。
业务档案管理场所应按照DA/T 35要求，具备防火、防盗、防高温、防潮、防尘、防光、 防磁、防有害生物、防有害气体等保管条件。
儿童福利机构应配备业务档案数字化工作所需的扫描设备、存储设备、网络设备及终端设备等，依托全国儿童福利信息系统，推进业务档案信息化建设。
[bookmark: _Toc1077262915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833560919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876554467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15222425][bookmark: _Toc215222199][bookmark: _Toc208479248][bookmark: _Toc208480619][bookmark: _Toc208478953]收集与整理
[bookmark: _Toc215222200]收集范围
载体范围
a)  纸质档案：以纸张为物理媒介的记录材料。具体包括儿童进入机构、在机构、离开机构等关键阶段所产生的具有长期保存价值的文件资料。
b)  实物档案：具有实体形态的记录或证明材料。具体包括：
儿童进入机构时随身携带能够标识其身份的物品等；
单位或个人捐赠给儿童的具有保存价值的纪念品等；
儿童成长过程中相关的证书、奖牌、样品等具有实体形态的档案。
c)  录音录像档案：以声音、图像形式记录和存储信息为媒介的历史记录。具体包括：
儿童参加的重要活动的照片、音视频等；
儿童进入机构时随身携带的、难以保存的物品的照片；
记录儿童成长过程的照片、音视频等。
d)  数字档案：以数字形式存储和传输信息为媒介的历史记录。具体包括:
全国儿童福利信息系统形成的电子文件；
儿童福利机构自建信息系统形成的电子文件；
纸质档案、实物档案、录音录像档案的数字化副本等。
时间范围
应对儿童进入机构、在机构、离开机构三个阶段形成的有保存价值的历史记录进行动态收集。
内容范围
应根据儿童类别，区分情况收集与之相关的档案材料，档案材料应符合《儿童福利机构管理办法》《儿童福利机构业务档案管理办法》和《民政部关于加强儿童福利机构业务档案信息化建设的通知》有关要求。档案材料收集范围可参照附录A。
[bookmark: _Toc215222201]收集要求
儿童福利机构业务经办人员应区分纸质载体、实物载体、录音录像载体、数字载体等不同载体类型，实时收集应归档的档案材料。
儿童福利机构业务经办人员应核查档案材料的字迹、印章和日期是否完整、清晰、准确。对于档案材料不完整的，应通过查阅公安、教育、卫健、医保、残联等部门和单位进行再次收集。
[bookmark: _Toc215222202]分类整理
儿童福利机构业务经办人员宜将档案材料按照儿童进入儿童福利机构的性质进行分类整理，分别用A 、B 、C 、D 、E、F、G作为类别代码：
A: 查找不到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儿童；
B: 监护人死亡或者被宣告死亡且无其他人可以担任监护人的儿童；
C: 监护人丧失监护能力且无其他人可以担任监护人的儿童；
D: 人民法院判决撤销监护人资格并指定由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的儿童；
E: 法律规定的民政部门应当依法进行长期监护的其他情形的儿童；
F：法律规定的民政部门应当依法进行临时监护的儿童；
G：需要集中供养的未满18周岁的特困人员。
[bookmark: _Toc215222203]移交归档
儿童福利机构业务经办人员应将收集、整理的档案材料实时向档案管理人员移交。
[bookmark: _Toc215222204]接收检验
儿童福利机构档案管理人员应对接收的档案材料进行检验，经检验合格后与业务经办人员办理交接手续，做到账物相符。
[bookmark: _Toc215222205][bookmark: _Toc970663918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310423708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15222426]归档
[bookmark: _Toc215222206]文件材料
应以儿童为单位，采用一人一档的方式立卷归档，每个儿童的文件材料组成一卷，并编制档号，档号结构按照“全宗号一档案门类代码－类别－姓名-卷号”的规则编制，档案结构图见下图：
[image: D:\Documents\WeChat Files\yehao19871210\FileStorage\Temp\21f2cac6cbd9a3b4a7648f69442d90a.png]
[bookmark: _Toc1801966886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440437453_WPSOffice_Level1]儿童业务档案号结构图
宜按照文件材料生成时间，排列卷内文件材料。
应编制业务档案盒内文件目录和案卷目录，便于查阅业务档案。
[bookmark: _Toc215222207]其他材料
实物材料应当“一物一件、按件归档”。
录音录像载体、数字载体等特殊载体业务档案应按照GB/T 18894、DA/T 78标准要求进行归档 。
[bookmark: _Toc215222208]归档频次
应每月进行一次归档，实现动态管理、及时更新。
[bookmark: _Toc215222209]质量检查
业务档案入库前应对档案进行检查，检查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
1. 卷内文件材料和儿童信息是否匹配；
档案材料是否全部归档；
卷内文件材料分类和排列是否准确合理；
盒内文件目录与实际材料是否相符，目录登记是否填写准确清楚；
卷内文件材料内容是否准确，有无掉页情况，封面内容是否规范整洁。
检查通过即可入库保管。
[bookmark: _Toc215222427][bookmark: _Toc215222210]保管与利用
[bookmark: _Toc215222211][bookmark: _Toc208480620][bookmark: _Toc215222212][bookmark: _Toc208478954][bookmark: _Toc208479249]保管
应永久保存业务档案。
纸质档案应定点集中存放，实行统一管理。
儿童福利机构应建立业务档案管理台账，台账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业务档案库存情况、业务档案利用情况、档案室设施设备情况、业务档案案卷目录情况。
档案管理人员应定期清点业务档案数量、检查破损、更新完善业务档案管理台账等情况，及时做好记录，并按程序处置。
对于有特殊价值的实物档案应采取特殊抢救手段，尽量延长其使用寿命。
如因工作需要，出现档案借阅、归还、移交等情形，档案管理人员应按流程办理好相关手续、记录在册；机构内建有业务档案管理信息系统的，需同步完善相关信息。
[bookmark: _Toc274337289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741282911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08478955][bookmark: _Toc208479250][bookmark: _Toc208480621][bookmark: _Toc215222213]利用
儿童福利机构应依法依规提供档案利用服务，确保档案安全有效利用。
业务档案利用应符合《儿童福利机构业务档案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至第二十五条的要求。
儿童福利机构应对归还的业务档案进行清点核对，再次规范整理，对缺损、遗失的，及时补齐。
[bookmark: _Toc208478956][bookmark: _Toc215222214][bookmark: _Toc208480622][bookmark: _Toc1630981420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08479251][bookmark: _Toc1010392291_WPSOffice_Level1]移交
儿童移交其他儿童福利机构、转回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或转入其他民政服务机构时，应按照档随人走原则，将业务档案一并移交。
儿童因成年、被收养、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出现等情形离开机构后，儿童福利机构可将儿童业务档案留在本机构永久保管，也可按照有关规定向同级国家综合档案馆移交。
业务档案移交前，原儿童福利机构应永久留存业务档案副本。
[bookmark: _Toc1709798178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15222428][bookmark: _Toc281795832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723913403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15222215][bookmark: _Toc208478957][bookmark: _Toc208480623][bookmark: _Toc208479252]信息化建设
[bookmark: _Toc215222216]数字化处理
应在新增业务档案入库保管前开展数字化处理。
应对业务档案中的纸质档案全部进行数字化，宜对实物档案、录音录像档案一并进行数字化。暂不具备全部数字化条件的，应根据档案重要程度、利用频率等确定数字化范围。
1. 纸质档案数字化处理应符合DA/T 31的规定，并与原纸质档案认真比对，就数字档案的完整性、真实性、准确性、清晰度等情况进行校核，确保数字档案与原纸质档案保持一致。
1. 实物档案、录音录像档案数字化处理应符合GB/T 18894、DA/T 62 、DA/T 89的规定。
应对原有存量业务档案制定数字化处理计划，逐步进行档案数字化，包括扫描、OCR识别等，以创建数字化图像副本。
[bookmark: _Toc215222217]信息系统录入
对数字化处理合格的数字档案，应按照全国儿童福利信息系统录入工作要求和操作流程及时将不同阶段数字档案录入全国儿童福利信息系统对应栏目。
主管民政部门应按照全国儿童福利信息系统设定权限，对信息录入情况审核把关。
[bookmark: _Toc208479253][bookmark: _Toc208480624][bookmark: _Toc208478958]数字档案被主管民政部门审核通过后，不应被非法修改、获取和删除。
应根据业务档案变化情况，做好数字档案动态更新，更新处理情况包括但不限于：
1. 对儿童入院阶段所产生的业务档案，应在办理完毕入院手续后10个工作日内，完成儿童基础信息、捡拾证明、寻亲公告、审批手续等业务档案的数字化处理并录入全国儿童福利信息系统；
1. 对日常累积新生成的业务档案，应在一个月内完成数字化处理并录入全国儿童福利信息系统，保存相应的元数据，确保电子化档案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1. 对离院儿童业务档案，应在确定离院前3个工作日内完成有关业务档案的数字化工作，在办理完相关手续一个月内，调整全国儿童福利信息系统栏目，并进行封存。
[bookmark: _Toc215222237][bookmark: _Toc208480628][bookmark: _Toc208479257][bookmark: _Toc208478962]信息化利用
儿童福利机构应以业务档案信息化助力机构精细化服务，主要包括但不限于：
1. 细化养育服务。应全面分析数字档案中的儿童基础信息，根据不同年龄结构、身体状况、智力水平，制定个性化养育方案，有针对性提供营养膳食、卫生护理、情感沟通等服务；应借助数字档案总结不同类型儿童成长规律，探索建立标准化的养育工作指引，提升机构科学养育水平；
加强医疗服务。应系统归集数字档案中儿童体检、诊疗等相关信息，为院内养育儿童日常就医、疾病诊治等提供信息参考；儿童突发危重疾病送医救治时，应第一时间通过调阅数字档案中的既往病史、诊疗信息等档案内容，帮助开展及时有效救治；
完善康复服务。应充分注重数字档案中儿童残疾类型和康复方案、康复记录等信息，按照“一人一策”原则，为不同年龄阶段和残疾程度儿童，制定个性化适应性康复计划，开展综合康复训练；应对数字档案中的脑瘫、唐氏综合征、孤独症、肢体残疾等不同类型残疾儿童的康复成效进行梳理总结、研究分析，强化机构特色康复能力建设；
强化教育服务。应有效运用数字档案中儿童特殊教育评估报告、获奖证明、年度成绩单等信息，创新完善机构内特殊教育课程和教学方式；应借助数字档案，对在普通中小学校就读的儿童，提供针对性教育指导、课业辅导，提高儿童学习能力。
儿童福利机构应以业务档案信息化强化全方位监管。
[bookmark: _Toc215222238]管理信息系统建设
有条件的儿童福利机构，宜建立业务档案管理信息系统，实现对数字档案形成、收集、整理、归档、保管、利用、统计等全过程管理。
系统应按照GB/T 39784的要求，具备用户权限管理、系统日志管理、数据备份与恢复、系统与数据安全维护等功能，定期对业务档案管理信息系统进行维护和优化升级服务。
[bookmark: _Toc215222239]数据安全与培训
定期对数字档案进行检查备份，并存储在安全可靠的环境中，以防数据丢失。
实施适当的网络安全防护措施，包括数据加密、防火墙保护等，以防止数据泄露或被非法访问。
加强数字档案生成、传输、存储、使用、销毁等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严防儿童数据泄露。
委托第三方进行数字化服务的，应与第三方签订保密协议，明确保密要求、责任及失泄密的处置措施。
儿童福利机构应定期对档案管理人员进行档案信息化技能培训，包括但不限于：
1. 档案信息化政策法规培训；
1. 全国儿童福利信息系统操作培训；
1. 电子档案全流程管理培训；
1. 数据安全与风险防控培训。
[bookmark: _Toc208478964][bookmark: _Toc185407568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15222429][bookmark: _Toc208479259][bookmark: _Toc848057435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08480630][bookmark: _Toc822118662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15222240]监督考核
儿童福利机构应建立业务档案管理督查考核机制，对在业务档案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查找原因，采取纠正和预防措施，及时改进。
儿童福利机构应每年开展一次专项检查，对业务档案管理、信息化建设等工作进行全面核查和动态评估。
业务档案工作接受主管民政部门和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业务指导、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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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性）
业务档案材料归档范围表
表 A.1 给出了儿童在进入机构、在机构、离开机构所形成的档案材料归档范围。
[bookmark: _Toc257336839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668497642_WPSOffice_Level1]业务档案材料归档范围表
	序号
	归档文件
	备注

	1
	进入机构
	

	1.1
	主管民政部门同意接收的意见、入院登记表
	所有儿童

	1.2
	儿童基本信息表（包括姓名、性别、进入机构时间、照片、健康状况、儿童脚印或手印等）
	所有儿童

	1.3
	儿童进入机构时随身携带能够标识其身份的物品等
	所有儿童

	1.4
	儿童健康信息（体格检查表、门诊病历或者住院病历、出院记录、成长情况评估表等）
	所有儿童

	1.5
	公安机关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儿童福利机构发布的寻亲公告等
	A类儿童中的被遗弃儿童、打拐解救儿童

	1.6
	公安机关出具的DNA信息比对结果、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发布的寻亲公告等
	A类儿童中的流浪乞讨儿童

	1.7
	儿童监护人死亡证明或者人民法院宣告死亡的判决书复印件、儿童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交的没有其他人可以担任监护人的情况报告及有关佐证材料等
	B类儿童

	1.8
	儿童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交的父母丧失监护能力且无其他人可以担任监护人的情况报告及有关佐证材料等
	C类儿童

	1.9
	人民法院生效判决书复印件
	D类儿童

	1.10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规定的相关材料
	E类儿童

	1.11
	公安机关出具的捡拾报案证明，以及其他与儿童有关的材料
	F类儿童中的正在查找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被遗弃儿童

	1.12
	公安机关出具的打拐解救儿童临时照料通知书、DNA信息比对结果、暂时未查找到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证明材料，以及其他与儿童有关的材料
	F类儿童中的正在查找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打拐解救儿童

	1.13
	按照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管理有关规定执行的材料
	F类儿童中的因儿童福利机构主管民政部门未设立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而由儿童福利机构临时监护的儿童

	1.14
	儿童福利机构与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签订的代为养育儿童的委托协议，以及其他按照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管理有关规定执行的材料
	F类儿童中的因儿童福利机构主管民政部门所属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不具备相关条件而由儿童福利机构临时监护的儿童

	1.15
	儿童户籍所在地县级民政部门与儿童监护人签订的集中供养协议书复印件、特困人员确认决定书复印件
	G类儿童

	[bookmark: bookmark35]2
	在机构
	

	2.1
	户口簿（复印件）
	所有儿童

	2.2
	残疾人证（复印件）
	残疾儿童

	2.3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卡（复印件）
	所有儿童

	2.4
	健康档案（包括现病史、既往病史、体检报告表等）
	所有儿童

	2.5
	预防接种记录
	所有儿童

	2.6
	儿童成长状况表、成长状况报告、照片、视频
	所有儿童

	2.7
	养育、治疗、康复、特教等服务人员配置和服务提供情况
	所有儿童

	2.8
	手术治疗相关材料（入院手续、出院记录、主要的辅助检查记录等）
	有相关情况的儿童

	2.9
	康复治疗相关材料（康复计划方案、康复评估报告、康复阶段性记录、转科记录单、康复医师或者专业机构出具的矫形器具及康复辅助器具的适配评估报告等）
	残疾儿童

	2.10
	受教育相关材料（受教育基本信息表、教育评估报告、教学阶段性记录、个案服务面谈记录、获奖证明、年度学习成绩单、录取通知书等）
	在读服务对象

	2.11
	类家庭养育服务相关资料
	类家庭养育儿童

	2.12
	家庭寄养相关材料（寄养家庭基本信息表、寄养家庭申请表、寄养家庭评估报告、家庭寄养协议、护理医疗康复记录或者相关治疗记录、儿童福利机构探访记录、年度家庭寄养工作评价、解除寄养申请、解除寄养通知书等）
	家庭寄养儿童

	2.13
	社会工作服务相关资料（儿童需求预估记录表、综合评估表、社会工作服务计划书、跟进服务记录表、结案评估等）
	所有儿童

	2.14
	其他应当归档的文件材料（参与安全应急演练情况、安全保障情况、儿童基本生活费使用相关证明材料）
	所有儿童

	3
	离开机构
	

	3.1
	主管民政部门同意离院的意见、离院确认书
	3.2-3.8规定的离院儿童

	3.2
	儿童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复印件等材料，公安机关出具的打拐解救儿童送还通知书，儿童确属于走失、被盗抢或者被拐骗的结案证明，人民法院撤销宣告死亡的判决书复印件，能够反映原监护关系的材料，实际产生的医疗费用和生活费用的缴费收据复印件等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出现的儿童

	3.3
	儿童监护人的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复印件等材料，儿童原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交的儿童监护人恢复监护能力的情况报告及相关佐证材料
	监护人恢复监护能力的儿童

	3.4
	儿童监护人的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复印件等材料，人民法院变更监护关系的判决书复印件等
	有其他人可以依法担任监护人的儿童

	3.5
	儿童监护人的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复印件等材料，人民法院恢复监护人资格的判决书复印件
	监护人恢复监护人资格的儿童

	3.6
	收养登记证复印件、融和期委托监护协议
	被依法收养的儿童

	3.7
	儿童福利机构与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解除委托协议以及儿童交接的相关材料
	因儿童福利机构与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签订的委托协议期满或者被解除而离院的儿童

	3.8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规定的相关材料
	其他情形离院的儿童

	3.9
	社会化安置相关材料（安置方案、安置申请表、户籍迁移、就业去向等材料）
	社会化安置对象

	3.10
	转机构安置审批表、服务对象交接相关材料
	转入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的安置对象

	
	向公安机构报案证明，向主管民政部门报告材料
	下落不明儿童

	3.11
	死亡儿童相关资料（《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或者由公安司法部门出具的死亡证明、儿童福利机构提交的情况报告、医疗卫生机构救治记录、非正常死亡报案证明、殡葬事务中心火化证明、骨灰或者遗体安葬情况记录、户口注销证明、遗产处理情况记录等相关材料）
	死亡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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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民政部 国家档案局关于印发《儿童福利机构业务档案管理办法》的通知（民发〔2019〕130号）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4号）
[bookmark: _GoBack][3]  民政部关于加强儿童福利机构业务档案信息化建设的通知（民函〔2025〕15号）
[4]  儿童福利机构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令第8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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